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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礼仪思想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被认为是承载了儒家所倡导的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在儒
学论域中，礼仪具有不容违反的强制性或 “神圣性”。关于其神圣性的来源，存在 “巫术禁忌论”“社会仪式

论”的两种分析视角，前者认为礼仪的神圣性源自 “巫术”式的宗教因素，后者认为礼仪的神圣性源自社会。

与儒学本身的思想理路相比，这两种视角均不能完整解释礼仪的神圣性质。以祭礼中的 “尸祭”活动为例，可

认为儒学礼仪的神圣性源于儒学理路中 “处于社会之中的人”式的人性论观点，礼仪的参与者以生理性关系重

构了巫术式的神人关系，而礼仪活动中主祭者的 “孝子之心”与助祭者依照伦序各司其事的行礼实践，反复强

化了参与礼仪活动的个体的 “社会”观念。由此，儒学论域中的礼仪制度也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建立社会团结的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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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社会理论家关注宗教现象或宗教仪式，并借此对个体、个体与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道德生活做出

理解。① 本文拟从儒学论域中的礼仪及其所具有的宗教式的 “神圣性”性质和来源出发，对儒学理路中的礼

仪与道德观点背后的人性论基础，以及建立社会团结的机制进行讨论。

一、儒学礼仪的 “神圣性”与宗教社会学的讨论

礼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学说中最重要的部分，且相较于其他诸如仁、义等更具伦理或道德价值色彩的概念，

礼的形成与演变也许有更加悠久的源头。学界通常认为，礼源自初民社会原始宗教的祭祀活动，具有浓厚的

“巫术”特征。例如，李泽厚指出，原始社会中的人在祭祀时的肢体动作或舞蹈，就是最初的礼仪。② 《尚书》

也有周公借鉴因袭殷代祭祀礼仪，重新制礼作乐的记载。③ 从周公对旧礼的继承改造，再到孔子 “释礼归

仁”④，一定意义上，儒家所特别强调的仁、义、忠、孝等伦理价值，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对 “礼”———尤其

是礼仪———的意义所灌注的新的阐释。儒家恰恰就是把人的行为划成了 “遵守礼仪”与 “违反礼仪”两种类

型，并以此来判断其是否达到了 “仁”的标准的。如 《论语·八佾》：孔子谓季氏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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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礼物交换作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 ３期；杜月：《神圣个体：从涂尔干到戈夫曼》，《社会学研
究》２０２２年第 １期。
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第 １５页。
《尚书·洛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注：“王者未制礼乐，恒用先王之礼乐。伐纣已来，皆用殷之礼乐，非始成王用之也。

周公制礼乐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礼，仍令用殷礼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职，然后班行周礼。班讫，始得用周礼。故告神且用

殷礼也。”

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第 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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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不可忍也”，孔子严厉批评 “是可忍孰不可忍”，不过是鲁国大夫违反了礼仪规定，观看了国君才能欣赏的

舞蹈而已。

礼仪的内容有 “吉”“凶”“宾”“军”“嘉”的 “五礼”之说，涉及一个人一生中的方方面面，既包括

了祭祀神灵的宗教活动，又包括了成年、婚礼、葬礼这种人生节点，乃至洒扫应对、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

在任何活动中，对参与其中的人的仪态、器物、度数、动作等，无不有复杂绵密的细致规定。也正由于此，

礼虽然是一套关于行为的准则，但在实践中，“违礼”却要比 “守礼”容易得多。也正因礼仪很容易被违反，

那么它不容违反的强制性的来源就成了问题，亦即是说，是何种力量使得人人都必须遵守礼仪的规定？

（一）巫术禁忌论的取向

对于这一问题，很多学者都从 “巫术”的角度来理解，认为礼仪是一种巫术式的强制或控制。例如韦伯

认为，儒家礼教 “以敬畏鬼神为取向”，保留了一种在清教这种救赎宗教中已经被彻底清除的、泛灵论的巫

术①，违反礼仪会招致神灵的惩罚，礼仪实际上体现为一种宗教性的禁忌性仪式。李泽厚也认为，礼最初是

“事神”的仪式，因而具有禁忌性或神圣性，违反仪式便无法和神灵进行沟通；这种禁忌性或神圣性在后来

孔子以 “仁”释礼、并把礼的范围扩大到人间事物时，仍然保留了下来。② 作为巫术禁忌论的延伸，关于礼

仪强制性的来源，还有三种不同的看法：其一，将孔子当作一个 “非神之神”，即孔子虽未被神灵化，却以

“至圣先师”的身份被崇拜，连带着孔子的学说就有了神圣性③；其二，将儒家礼教与政治统治联系起来，认

为礼仪活动是帝王权力的象征，作为一种政治强制力强迫民众的遵从④；其三，认为儒家礼教之外，尚有其他

并行的民间信仰、民间宗教或迷信等，二者之间的联合使得仪礼具有禁忌的性质⑤。

这种巫术禁忌论的观点，实质是认为礼仪是一种 “外在”的强制力，不具有个体 “内在”的动机。因而

许多学者将儒家礼教看成是 “没有完全的理性化”，其后果是，对于道德生活而言，一方面承认礼仪承载了

儒家的道德理想或伦理价值，即礼是 “理性”的，不强调神的意志而是重视人世间的道德，但另一方面又认

为这种道德理想不存在任何主体性或精神性的因素⑥，只能通过 “外在”的手段来实现。如韦伯就认为，儒

教的礼仪是一种 “仪式性的拘泥”⑦，“儒教徒小心翼翼地克己，为的是保持外在姿态与样式上的尊严……这

种克己自制……根本上是消极的性质……本身即缺乏特定的内容”⑧。进言之，即认为礼仪并非是个体自由意

志的产物，如黑格尔在 《宗教哲学》中说，在礼仪的实践活动中，“个体并未采取任何抉择，亦无任何主观

的自由”，这是因为中国的宗教是把 （仪式或）“崇拜作为全部的实存”，而不是 （个体）“在良知中对这些

绝对的规定有所意识”。在此逻辑下，儒家所推崇的伦理或道德，就无法成为一种 “内在性”的理智。⑨

这类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不管是在礼教实践中，还是在儒学的宇宙观里，“鬼神”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虽然现代学者常常摘引 《论语》中 “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等表述说明儒学的 “无神论”

特征，但实际上，如杨庆所指出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乃至晚清民国时期，绝大部分儒学家对 《论

语》的注释，都没有把这些表述解读出无神论的意思。⑩ 相反，孔子为 《易》做的注解 “圣人以神道设教”，

也明确地肯定了 “鬼神”在礼仪教化中的作用。

同样，韦伯、黑格尔等人对于中国礼仪的观察，揭示出一个相当关键的理解上的 “断裂”———这并非是

基本问题的异质性，而更多的是一种中西之间话语体系的 “错位”———关注儒家礼学问题尤其是对儒家学说

持辩护立场的研究者，往往倾向于讨论礼的伦理性质，考察礼仪如何去体现儒家伦理的内容，但这一点并没

有被韦伯、黑格尔等人否认———没有人不承认礼是儒家所倡导的伦理价值的载体，或者说，没有人不承认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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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⑦⑧　 韦伯：《中国的宗教　 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２４３、２７３ ２８１、３１７、３２８
３２９页。
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第 ３０页。

⑩　 杨庆：《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 １３０ １３１、１９２页。
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载于 《青铜时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１４ １５页。
李猛：《哭踊有节》，载于吴飞主编：《婚与丧———传统与现代的家庭礼仪》，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８０ ８１页。
黑格尔：《宗教哲学 （上）》，魏庆征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第 ２０５ ２０６页。亦可参见李猛：《哭踊有节》，载于吴飞主编：
《婚与丧———传统与现代的家庭礼仪》，第 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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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理性”的；但熟谙中国典籍的学者一定会反对上述 “消极的仪式”或 “欠缺主体因素”的看法，并援引

“礼本人情”“缘情制礼”等，把礼仪的内在精神归于 “性情论”，认为礼仪是 “人之情”的表达方式。这当

然没有错，但是又或多或少地忽视了韦伯或黑格尔等的最重要的论据，也就是巫术式的 “外在”力量对于礼

仪实践的影响；且 “人之情”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一种黑格尔意义上 “内在性”的理智，以及其支撑起礼

仪的神圣性的机制，也需要更细致的梳理讨论。

（二）社会仪式论的取向

与巫术禁忌论不同，另一类相当有影响力的看法是以涂尔干为代表的、宗教人类学中的 “社会仪式

论”，尽管宗教人类学视阈中的仪式与儒学中的礼仪并非完全是一回事①，却也能为我们提供相当的理论

启发。

总体来说，宗教人类学中普遍把仪式活动看作 “社会”的体现，或者说，仪式的神圣性源于社会的神圣

性。相关的研究很多，此处只寻章摘句地列举三位理论家的观点来说明。涂尔干旗帜鲜明地指出，仪式的本

质是社会性的集体思维或集体心灵的状态的体现，人们参与其中的仪式过程 （“集体欢腾”），既是社会作为

一种强制力赋予自身神性的过程，也是个体获得集体性的信仰或道德的过程。② 在涂尔干的论述中，由于宗教

是社会的体现，故神灵崇拜或信仰，并非宗教之所以为宗教的必要条件③，换言之，神灵崇拜或者巫术控制的

看法，在涂尔干的视阈中是被消解掉了的。沿着涂尔干式的理解进路，又如葛兰言，他就认为中国的礼乐文

明，源于地方性和民间性的男女两性交往的节庆习俗，这种节庆习俗提供了一种 “阴—阳”的宇宙论，并成

为中国 （神灵崇拜的）宗教的源头。民间习俗性的节庆、歌谣、仪式以及早期的自然宗教，后来又被贵族或

知识分子加工成官方和上流社会的礼仪制度或官方宗教。④ 从宗教起源的问题来看，葛兰言也遵从着 “宗教

源于社会”这一基本前提。进而，葛兰言认为，仪式发挥了唤醒个体身上的社会意识的最关键性作用，因为

节庆仪式 （或官方宗教中的仪式典礼）提供了一种与日常生活不同的 “独特时刻”：“在这个时刻中……那些

成员对他们正在共同实行的行为所具有的效力产生了一种无可压制的信赖感”。⑤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特纳。在

《仪式过程》中他认为，仪式不同于日常生活，能够提供一种源于社会生活的或被社会结构所塑造的 “对基

本的和共有的人类链接的获得性认知，如果没有这种认知的话，社会就不可能存在”⑥，在仪式过程中，日常

生活的社会结构或每一个人的 “社会职位”（或地位）被赋予了神圣的特质，这样，仪式使人们在 “神力的

召唤”之下，相互之间形成依赖关系和感情⑦。

诚然，这些理论家的观点不能一概而论，但提供了一些共同且有益的启示：一方面，相较于前文的巫术

禁忌论来说，关注仪式的人类学家大多重在讨论仪式的 “社会”本质，以及功能论意义上仪式对个体的社会

性意识的体认与 “唤醒”，至于神灵崇拜的巫术现象，多看作是个体 “通往”社会的途径，而少有将其当作

理解社会之 “自在性”的关键要素；另一方面，这类看法解释了仪式之所以具有神圣性的问题：涂尔干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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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儒学论域中的礼作为关于中国文明的总体性概念，具有远比 “礼仪”更广的含义，“礼仪”也不能够完全等同于涂尔干或

宗教社会学中的 “仪式”，本文是从 “仪式”的角度去理解 “礼仪”，试图讨论 “礼仪”的 “社会”基础，因此对 “礼仪”与 “仪

式”进行了混用。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 ５３５页；亦可参见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
代社会理论》，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１２６ １２８页。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译，第 ３４ ４１页。
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赵丙祥、张宏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８３ ２０８ 页；亦可参见张旭：
《礼物：当代法国思想的一段谱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６６ ６９页；王铭铭：《从礼仪看中国式社会理论》，载于
《经验与心态：历史、世界想象与社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２５６ ２５７页。
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赵丙祥、张宏明译，第 １９５页。
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９７页。特纳的具体分析要复杂
一些，他认为，仪式是对日常生活的 “反抗”或社会结构的 “颠覆”，仪式过程包括 “分离”（个人或群体从原有处境或社会结构

中的位置中分离）— “边缘”或 “阈限”（参与仪式的人在此时具有平等关系）— “交融”（加强社会结构）三个阶段，阈限阶段

提供了关于社会结构的基本认知，如特纳举例说，阈限阶段暗示了 “没有身处低位的人，就不可能有身处高位的人”，这样，仪式

过程就成为一种通过 “颠覆”社会结构而加强社会结构的过程。

王铭铭：《从礼仪看中国式社会理论》，载于 《经验与心态：历史、世界想象与社会》，第 ２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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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述，消解了巫术的因素之于个体理性与道德形成的影响，而把社会看作仪式或宗教现象的本质，这样，承

载了集体性道德的仪式，其神圣性自然也是源于社会的。那么，我们的问题就变成了：这一思路是否能够解释儒

家礼教的性质？亦即是说，儒家学说的固有逻辑，能否同样消解掉鬼神崇拜的因素？这恐怕还需要继续讨论。

（三）进一步的讨论与本文的研究问题

如果我们比照儒学典籍中关于礼仪性质的记载，就会发现 “社会仪式论”与儒学礼仪思想的取向并不完

全一致。

在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认为，宗教的本质并不在于宗教信仰中是否有对神灵的崇拜，而

是对神圣事务和凡俗事物进行的 “两分”：“神圣事务和凡俗事务之间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极其特殊：它

是绝对的。在人类思想的所有历史中，事务的两种范畴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截然不同、如此势不两立的局

面”①，这种两分体现出集体性的 “社会”与孤立的 “私人 （个体）”之间的异质性。也就是说，“社会仪式

论”思路下对宗教现象分析时，不论是涂尔干，还是葛兰言、特纳，始终秉持着一种将神圣事务和凡俗事务

分别看作是仪式之中和仪式之外的 “两分法”：这在涂尔干的笔下是神圣世界和世俗世界的两分，在葛兰言

是节庆的 “短暂时期”和日常生活的 “漫长时期”的两分，在特纳则是宗教仪式作为 “超常时间”与不举行

仪式时的 “日常时间”的两分。不论哪一种两分法，都显示出人们参与的社会性的仪式与个体日常生活之间

的巨大裂缝。

进言之，社会仪式论的取向指出了，仪式及其所代表的集体性道德所具有的内在精神性的基础，要从人

性论的层次去理解。在涂尔干著名的 “人的两重性”的人性论观点中，就指出在人性论的意义上，个体存在

包含个体存在与社会存在两个维度②，仪式活动正是社会存在的维度上，“自在”的社会在个体身上的体现，

这意味着 “社会内在于自我并作用于自我，因而个体承载了一种超乎个人生活经验的集体生活的整全性”③。

涂尔干认为，社会需要与个体需要不仅相互分别，还相互对立，个体必须压抑本能，才能够恪守社会性的道

德。④ 这就导致了这一视角必须将体现社会属性的 “仪式过程”，与侧重个体属性的、仪式之外的 “日常生

活”区分开来，将前者看作 “公共活动”，而相应地把后者视为 “私人行为”。

倘若我们再反过头来比照儒学关于个体行为 “遵守礼仪”与 “违反礼仪”的两分性评价，显然，这种两分

的异质性虽然也是 “绝对”的，但与前述社会仪式论取向下的 “两分”截然不同。举例来说。《礼记·祭义》：

（祭），事死者如事生。

君子生则敬养，死则敬飨。［注］飨，犹祭也，飨也。

直译的意思是说，侍奉死者应当同侍奉生者的态度一样，这实际上是对活着的生人来说的，朱子的弟子

辅广对这句话的解释是：“事死如事生者，不以死生之异贰其诚也”⑤，活着的子女，对在世为人或已殁为神

的父母，态度不应有异，都应该是 “敬”的，而至于 “养”或者 “飨”，只是父母或死或生的状态不一样，

进而有的应对的礼仪形式的不一样，但礼仪的实质，也即子女对父母尽孝的事实则是一样的。换言之，儒学

的理路之下，遵守礼仪和违反礼仪，并不存在涂尔干意义上的 “神圣事务”与 “凡俗事务”的含义———这也

意味着，如果说涂尔干将神圣事务视作 “社会”或集体性的生活的体现，把 “凡俗事务”视作个体、私人的

日常生活的代表，那么儒学论域中的礼仪，不论是生前对父母敬养，或是对死后对父母敬飨，都是纯粹的

“私人性”的对仪礼的贯彻行为，又属于 “日常生活”，绝不具有任何涂尔干或葛兰言意义上的 “公共生活”

的性质，也绝非 “日常生活”之外的仪式过程中的 “特殊时刻”。也就是说，儒学论域中的礼仪在人性论的

层次上并不具有涂尔干意义上的 “社会”与 “个体”的两分含义。

不过，从 《祭义》的例子中我们又隐约发现了所谓 “社会”之于理解礼仪的本源性质：“敬养”或者

８３１

①

②

③

⑤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译，第 ４４ ４５页；亦可参见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郭忠华、潘华凌
译，第 １２２ １２３页。
陈涛：《涂尔干的道德科学———内在基础及其展开》，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９年，第 １４４页。

④　 杜月：《神圣个体：从涂尔干到戈夫曼》，《社会学研究》２０２２年第 １期。亦可参见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郭忠华、
潘华凌译，第 １３０页。
卫：《礼记集说》卷一百十，《钦定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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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飨”实质上是将礼仪的实质———不管是生者对生者还是生者对鬼神———落实到了一个现实社会中的伦理

性的层次上。因而，结合前文，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进一步被细化为：第一，针对巫术禁忌论的取向，假定

儒学礼仪仍然存在一个关于鬼神信仰的源头，且具有某种不容违反的神圣性，那么这种神圣性是否与鬼神的

信仰有关？还是如社会仪式论一样，鬼神信仰的必要性被消解？第二，针对社会仪式论的取向，不论沿着社

会仪式论的逻辑，还是顺着儒学的理路，我们都可以从 “社会”的角度出发去理解仪式的本源，进而讨论社

会性或集体性的道德存在的基础，而社会仪式论更加揭示出，对这种本源的理解背后实际上是一个人性论的

问题。那么儒学理路之下又有何种的人性论主张？又如何成为儒学礼仪的学理基础，来处理个体与社会之间

的张力？简言之，本文正是希望以韦伯式的巫术禁忌论与涂尔干式的社会仪式论为对照，从儒学典籍中的相

关记载出发，基于儒家礼学思想的固有逻辑，讨论儒学本身对礼仪性质的认识论与人性论基础。

二、礼仪的神圣性及其维度：以祭礼中的尸祭仪式为例

因为儒家礼仪系统太过宏大，我们只能以某个具有典型性的礼仪环节为案例，对其性质进行说明。《礼

记·祭统》中说 “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在礼制中，一般把祭礼当作最重要的礼仪，由此也可以看出儒学

中，对侍奉鬼神之事的态度。不过，鬼神毕竟不是生人，其特点在于 “不可见”。董仲舒说：“祭者，察也，

以善逮鬼神之谓也”，“祭然后能见不见”。① 因此祭礼的直接目的就是生者通过举行祭祀仪式见到 “不可见”

（的鬼神），也称为 “格神”“降神”。格神过程中，有一个相当具有象征意味的环节，叫作 “尸祭”。这里的

“尸”并非惯常理解的 “尸体”的尸 （癛），而是指祭祀过程中扮演被祭鬼神的生人。这一过程中，尽管

“尸”的实际地位一般低于主祭之人，也被当作尊贵的神灵受到尊崇。② 下文即以祭礼中尸祭仪式的环节为中

心进行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 “尸祭”的理解，在历史的实践与儒学的演进过程中，均经历了相当程度的变迁。

从历史实践来看，根据狩野直喜的考证，尸祭作为一种仪式起源甚早，可能早于夏代，春秋时期尚广泛施行，

但到了秦汉以后，尸祭的实践就已逐渐销声匿迹，只有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成封闭的民间社区仍然零星存续着

尸祭的风俗。③ 不过，在儒学关于礼的著作中，“尸祭”作为一种礼仪活动，一直是儒学家借以阐释礼仪性质

的重要依据，从汉代的郑玄作 “三礼”注开始，从汉至清，历代儒学家对尸祭的分析不绝如缕。尽管历代儒

学家们对尸祭性质的具体理解不尽相同，但这些差异并不涉及本文试图进行探讨的礼仪的鬼神信仰乃至人性

论的知识基础，相反，这些知识基础是儒学家们讨论尸祭的共有的基本前提。④ 本文选取尸祭作为分析对象，

盖因其作为一种群体性礼仪的特定 “时刻”，能集中体现参与者身份的复杂性，使儒学论域中的礼仪性质更

加易于分析。

关于尸祭仪式的记载很多，此处列举一部分，讨论 “尸”的意义。

（１）祭必有尸者，节神也。（《公羊》何休解）
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见亲之形象，心无所系，立尸而主意焉。（《仪礼》郑玄注）

（２）尸必以孙，孙幼则使人抱之，无孙则取于同姓可也。（《礼记·曾子问》）
夫祭之道，孙为王父尸。所使为尸者，于祭者为子行也。（《通典·立尸义》）

（３）座尸而食之，毁损其馔，欣然若亲之饱，尸醉若神之醉矣。（《白虎通·祭祀》）
鬼神无形，因尸以节醉饱，孝子之心也。（《通典·立尸义》）

这些记载都是从主祭者的视角出发，从三个维度表达了 “尸”的意思：其一，“以尸节神”：“节”近似

“约束”的意思，即被祭的死者也就是 “祖先神”，是不可见也不知在何处的，祭者怅然思念其亲又不知如何

才能与之相接，因而要立尸作为一种 “凭借”，令祖先神灵 “附身”于其上，实现 “格神”；其二，“尸必以

孙”：立尸的原则是，在祭祀之时从主祭之人的子辈，亦即被祭鬼神的孙辈中择一，作为被祭鬼神的象征，请

至祭席，享用祭品；其三：“若饱若醉”：尸象征被祭鬼神，在祭礼中享用祭品，所以尸的状态就象征着被祭鬼神

９３１

①

②

④

董仲舒：《春秋繁露义证》，苏舆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 ４４１页。
③　 狩野直喜：《中国古代祭尸的风俗》，载于 《中国学文薮》，周先民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 ５６、５６ ５８页。
秦鹏飞：《“祭祀不祈”与 “内尽己心”：以祭礼中的 “鬼神”为例论儒家思想的 “理性主义”》，《社会》２０２０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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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因而叫作 “因尸以节醉饱”，尸醉则 “若”神醉，尸饱则 “若”神饱。下文即围绕此三方面进行讨论。

（一）“以尸节神”与 “尸必以孙”

由前可知，祭必立尸的最重要原因是由于尸具有双重性，既为被祭者之孙，又为主祭者之子，通过

“尸”能够建立主祭者与被祭者的联系，实现祭祀过程中主祭者对被祭者的 “感格”。反过来说，尸的身份是

有严格限制的，倘若没有这重血缘上的身份，就无法 “格神”。这首先与儒学中关于 “鬼神”的认识有关。

《左传正义》中说：

人之生也，始变化为形，形之灵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矣，魄内自有阳气。气之神者，名之曰魂也。魂

魄，神灵之名，本从形气而有。

又如 《祭义疏》：

有气则有识，无气则无识，则识从气，生性则神出入也。……魄，体也，若无耳目形体，不得为聪明。

宋代的朱熹也说：

气聚则为人，散则为鬼。①

在儒学论域中，人由 “魂”和 “魄”构成。魂魄本 “从形气而有”，魂其实是 “气”，魄则为 “体”，以

“气”更加根本。气的聚散就体现为人之生死，气聚则魂与魄聚，人乃得生，但气散则魂与魄分，就是人之

死。此时，形魄下葬归于土，气则发扬不可见。《祭义》中载孔子论鬼神：“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

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因而祭祀之义，即就是 “形气聚”的人与 “气在上”的神之

间的交流，亦即以生人之气 “感格”祖先鬼神之气的过程。那么，既然气散人亡，又何以来祖先之气可以感

格？朱熹对此的解释是：

气聚则为人，散则为鬼。……祖考之精神魂魄虽已散，而子孙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属。故祭祀之礼尽其

诚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看既散后，一切都无了。能尽其诚敬，便有感格，亦缘是理常只在这

里也。②

“气”之感格为降神、格神的基本形式，是历代儒学家的普遍共识。又如明代的王夫之：

人之没也，形阴于土，气散于空，而神志之返于漠者，寓于两间之气以不丧其理，故从其情志所专壹者而

以情志通之，则理同而类应。盖唯孝子慈孙本自祖考而来，则感召以其所本合之气而自通，此皆理气之固然。③

祖先之气虽已散去，然而子孙之气与祖先之气相关联，所以当祭祀时，以主祭之子孙的诚敬，便又能重

聚其气。因而在气论的背后，祖先 （被祭者）与子 （主祭者）、孙 （尸）的伦理关系才是祭祀的根本。理解

气之聚散、人之生死、鬼神观念的关键，都在于子孙精神与祖考精神如何 “相属”，子孙何以通过祭祀重聚

祖先之气、感格祖先之神。朱熹或王夫之并不认为祖先之 “气散”就彻底消失了，而是在子孙这里遗存了一

部分。子孙与祖先血脉相通，子孙之气便是祖先之气，祖考精神就是自家精神。因此可以说，恰恰因为尸的

鬼神先祖之孙、祭者之子的关系或身份，才能实现祭者与被祭者的气之感通，尸才能承担召来的先祖之鬼神

的载体的作用，这是通过尸可以 “格神”的前提。④

（二）内在维度与 “孝子之心”：对 “若神醉饱”的讨论

死去的人因有 “魂气”，又与子孙血脉相通、精神相连，所以能够与生人感通；但毕竟已经是气，无形

无声，如 《中庸》中说的 “不可度思”，鬼神是不可见不可闻的，因而从生人的角度，祖先灵魂的往来又不

易为生人所把握。⑤ 所以 《中庸》中说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论语》中说 “祭如在”，与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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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⑤

②　 朱熹：《朱子语类》，黎敬德编，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 ４６页。
王夫之：《礼记章句》，《船山全书》（第四册），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第 １１０３页。
值得注意的是，尸祭中也有以女性为尸的现象。例如 《仪礼·士虞礼》：“男，男尸，女，女尸；必使异姓，不使贱者。”《诗经·召

南·采C 》：“谁其尸之，有齐季女。”女尸实际上更加类似于祭礼立尸的 “补救方案”：《士虞礼》的记载表明，在主要的接神之尸

之外，尚另一种有一种接宾客之尸，因为礼仪活动中有男有女，男尸不得与参与礼仪活动的女眷相交接，所以必须需要另立一个女

尸，“必使异姓”强调的是这个女尸必须是主祭男子之正妻，而非男子之妾，与儒学中关于家族制度的规定有关；《诗经》中的例子

则记载的是女子未出嫁之前，需要接受作为女尸的礼仪训练，从而能够在出嫁之后更好地承担作为女尸的责任，与 《士虞礼》中的

女尸相类，这与本文所着重讨论的 “尸必以孙”的接神之 “尸”各有所指，而接神之尸才是尸祭仪式的核心。

秦鹏飞：《“祭祀不祈”与 “内尽己心”：以祭礼中的 “鬼神”为例论儒家思想的 “理性主义”》，《社会》２０２０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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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神醉饱”的意思一以贯之，其实更加强调的是祭祀过程中，主祭之人的心意。《祭义》中说：

君子合诸天道，春?、秋尝。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怆之心，非其寒之谓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

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将见之。

［郑玄注］非其寒之谓，谓凄怆及怵惕，皆为感时念亲也。……小言之，则为一祭之间，孝子不知鬼神之

期；推而广之，放其去来于阴阳。

［孔颖达疏］一年放神之去来，似于阴阳二气，阳主生长，春夏阳，似神之来，……秋冬阴，似神之去。

这段话总论关于祭祀的意义。一岁之内有春夏秋冬四时，故宗庙之祭亦有四。但这并不是说人之 “神”

必在春夏时来，又于秋冬时去，因为 “神”之踪迹是无法为生人所知的；这段文字所强调的，并非神能在祭

时来否，而是主祭之人的 “爱敬之心”。郑注说设祭是 “感时念亲”的表现，是指因时间的变化，主祭者不

由自主油然而生的、感思其亲的心理状态①，故尽管不知神之来去的期与节，却在 “有感”之时祭祀祖先。

孔疏所言 “似”字，既没有否认神之来去实际发生的可能性，也没有肯定神必定于某时来或去，只是在 “来

去与不来去之间”，无法为生人所知；但倘使生者没有这种敬爱之心，那鬼神则断然不复有来去之理了。换言

之，所谓祭祀，最重要的意义是主祭者 “见到”死去的神灵之后，以人子的身份，对其进行侍奉，向其表达

自然的、“发而不容已”的爱敬之情。

由此，我们考察尸祭仪式，便涉及了主祭者的心态的层次。尸是祖先神灵的象征没有疑义，并不意味着

“尸”是简单的祖先形象的呈现和替代，尸与主祭者的互动也不能被简单的理解为巫术式的降神活动。实际

上，祭祀中种种 “接神”“格神”“事神”的繁复礼仪，其核心全在 “如”“若”上。《祭义》中说：

庶或飨之，孝子之志也。

“庶或”是 “或许”“也许”的意思。尸经历一系列礼仪，吃了祭品，但并不能将其定义为 “神飨之”，

而是 “神庶或飨之”或是 “若神之醉饱”。“庶或”二字从两个层面界定了尸礼的核心：这一仪式的重心不是

被祭之神的存有与状态，“格神”更像是一种无法名状的体验；而祭者之情或孝子的奉养之志，却是实实在

在的，“庶或”指向的正是孝子对仪式中被祭之神的理解与感受。竭尽所能侍奉神灵，然则神果能来飨否，

孝子又岂能知之。盖不过是主祭之人自尽其心，唯有如此方能心安，或是达到所谓的 “救赎”之境。

进一步的，以祭者 （孝子）之情为原点才能理解 “尸之醉饱若神之醉饱”的含义。理解尸礼及尸的性质

有两种进路：①神→尸→孝子；②神←尸←孝子。第①种理解正是造成以尸为神、将尸礼作为巫术仪式的原
因，这并不符合儒学的逻辑；第②种进路，亦即祭者之情、尸的双重伦理关系，才是尸礼的核心，这就是
“立尸主意”意思。立尸的核心不是降神之后与孝子进行巫术性的互动，而是一切从孝子的心意出发，成全

孝子的孝敬之情，这一过程中，尸通过其与神和孝子的血缘伦理关系，成为这种情感得以申发的依凭。

（三）外在维度与 “祭有十伦”：尸祭仪式作为一场礼仪表演

必须强调的是，尽管上一小节的文本材料重在强调祭祀仪式的本质不是外在的仪式规范，而是生发于祭

祀者内心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内在的祭者之心可以凌驾于外在的祭祀礼仪之上。相反，严谨完备地恪守

祭祀礼仪，外在的 “尽物”与内在的 “尽志”两相依存，才是 “孝子之心”的得以贯彻的体现。同时，这种

祭祀者内心的情感并不是纯粹私人性的、局限于孝子与父母之间情感，因为祭礼并不是孝子一个人就可以完

成的，而是需要诸多人的辅助。一场完备的祭尸礼仪或完整的祭祀礼，本身就包含了被祭者 （神灵）、尸、

主祭者、助祭者等多种多样的人参与。② 对于这些参与者，《祭统》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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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宋卫 《礼记集说》引毗陵慕容氏：“霜露既降，雨露既濡时至，气化凄怆怵惕生于中，不知其所以然，而然非有所期而为之也，

情之感，敬爱之深矣”。参见卫：《礼记集说》卷一百十，《钦定四库全书》本。

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主持仪式的礼官，也就是 “祝”。祝是祭祀仪式中的执礼者或者 “神职人员”，负责在与接神过程中控制礼仪

的进程、诵读祝文或者祷辞。不过，“祝”在仪礼活动的过程中，承担的任务与前述如主祭者、助祭者有本质不同。例如，《礼记·

礼器》中说：“祭祀不祈”，又 《祭统》中说：“贤者之祭，必受其福，非世所谓福也”，郑注云：“世所谓福者，谓受鬼神之佑助

也”。这都是强调在祭祀过程中，主祭者与助祭者相互配合，使得 “孝子思亲之心”得以完全抒发，而绝不应有向祖先鬼神祈祷使

之降下福佑的行为；至于 “祝”，郑玄 《发墨守》中说：“孝子祭祀，虽不求其为，而祝尸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无疆

于女孝孙，来女孝孙，使女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寿万年，勿替引之’，此亦有祈福之义也”，祝作为祭祀活动的 “旁观者”，与

投身于祭祀活动的参与者并不一样。因而关于 “祝”本文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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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

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此之谓十伦。

完整的尸祭仪式相当复杂，相关的记载见于 《仪礼》中 《士虞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特牲馈食

礼》等诸篇目中，大体来说，包括筮尸 （卜筮选尸）、宿尸 （准备尸祭的工作）、迎尸 （迎尸进庙）、尸入

（尸入庙坐定）、正祭 （尸吃饭）、?尸 （尸饮酒）、傧尸 （答谢尸）等多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非常详细

的仪节规定①，此处不赘。尸祭的最后以 “輗”（尸离开庙之后，参与者分食尸吃剩下的祭品）结尾。所谓

“祭有十伦”者，贯穿于整个尸祭仪式之中。举例来说：

首先，是以孙为尸，对应了父子之伦，实际上是昭穆制的体现。昭穆制与宗法制关系密切，世代轮流以

昭穆为名，祖孙同昭穆，父子异昭穆，如周文王为穆，周武王为昭，周成王为穆等，所有宗族世代共分为昭、

穆两个群体。祖庙的排列顺序也依照昭穆次序，太祖居中，坐北朝南，左昭右穆，东列是昭世祖先之庙，西

列是穆世祖先之庙。② 《礼记·曲礼上》中说：“君子抱孙不抱子。此言孙可以为王父尸，子不可以为父尸。”

郑注：“以孙与祖昭穆同。”祖孙同昭穆，故孙可为祖尸，成为祖的象征；父子异昭穆，故子不可为父尸。换

言之，担任尸的人必须是祭祀者的子辈、被祭者的孙辈。这一方面如前所述，是因为子孙之精神与祖先之精

神 “有相属之处”；另一方面，是由于尸与被祭者昭穆相同，严格地符合昭穆关系。《祭统》说：“夫祭之道，

孙为王父尸。所使为尸者，于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伦也”，尸是主祭

者的子辈，父亲站在臣子的位上事奉担任尸的儿子，从而使儿子明白应该怎样事奉父亲。换言之，昭穆制通

过 “分别父子”使得自然的亲缘关系成为伦理性的制度基础，进而与宗庙制度等相配合，实现礼序。

其次，尸祭过程中，主祭之人作为夫需要与妻之间进行分工，助祭之人亦有男女协作，同时彰显出夫妇

有别。例如 《礼记·明堂位》记载祭祀周公时：鲁国君穿起衮服戴上冕冠，站立在阼阶；夫人则头上插上首

饰、穿上袆服，站立在房中；鲁国君袒露上身，到门口迎接祭祀用的牺牲，夫人献上放好祭品的豆笾等祭器。
这一过程中，作为男子的卿大夫辅佐鲁君，作为卿大夫之妻的命妇则辅佐夫人。③ 夫妇行礼，亦有诸多细节之

处的不同。例如在夫人准备祭器 （“荐豆”）时，需要握着祭器的中间部位，而夫把 “豆”授给夫人时却是

拿着豆的底盘：因为夫妇之间互相传授物品，不能拿着一个器物的同一个部位等。④

再次，在尸祭仪式过程中，参与祭祀之人与尸的互动，又可以见长幼、上下之伦。如在赐爵 （给助祭者

以酒）时，助祭者也需要按照昭穆制的顺序依次排列：昭辈在一边，穆辈在一边；昭辈的人再按年龄排列，

穆辈的人也再按年龄排列，参加助祭的诸位执事也都按年齿安排次序，接受赐爵。⑤ 尸饮酒的仪式安排则说明

了尊卑等级次序：倘使主祭之人是君，则尸饮酒五次时，主祭的 （君）便洗了玉杯向卿献酒；尸饮酒七次

时，君用瑶爵向大夫献酒；尸饮酒九次时，君便用散爵向士和众执事献酒。⑥ 此外，尸还依据骨头的贵贱分配

俎案上的牲体和俎食，体现祭祀时上位一定会对下级有所恩惠，分配时，尊贵者取贵骨，卑贱者拿贱骨；尊

贵者不会分得更多，卑贱者也不至落空，以此表示公平。⑦

又以 “輗”为例。《礼记·祭统》：

夫祭有輗，輗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古之君子曰： “尸亦輗鬼神之余也，惠术也，可以观政

矣。”是故尸谡，君与卿四人輗。君起，大夫六人輗，臣輗君之余也。大夫起，士八人輗，贱輗贵之余也。士

起，各执其具以出，陈于堂下，百官进，撤之，下輗上之余也。

在尸祭仪式即将结束的 “輗”的环节，尸吃祭品完之后起身，剩下的祭品则先是君和四个卿分食，君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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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对于尸祭仪式过程的详细梳理，可参见刘振华：《〈仪礼〉所载 “尸祭”仪式的戏剧性考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２０１７年第 ５期。
张光直：《殷礼中的二分现象》，载 《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３年，第 ２００页。
《礼记·明堂位》：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袆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门，夫人荐豆笾。卿大夫赞君，命妇赞夫人，各扬其职。
《礼记·祭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袆立于东房。夫人荐豆执校，执醴授之执镫，尸酢夫人执柄，夫人授尸执足。夫妇相授受，
不相袭处。酢必易爵，明夫妇之别也。

《礼记·祭统》：凡赐爵，昭为一，穆为一。昭与昭齿，穆与穆齿。凡群有司皆以齿。此之谓长幼有序。

《礼记·祭统》：尸饮五，洗玉爵献卿。尸饮七，以瑶爵献大夫。尸饮九，以散爵献士及群有司。皆以齿，明尊卑之等也。

《礼记·祭统》：凡为俎者，以骨为主。骨有贵贱，……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贵者取贵骨，贱者取贱骨。贵者不重，贱者

不虚，示均也。惠均则政行，政行则事成，事成则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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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起身后，六个大夫再分食，即 “臣輗君之余”；大夫分食后，由八个士再分食，即 “贱輗贵之余”，士分食

后，便端着食具出来将祭品陈放在堂下，百官再分食，这是 “下輗上之余”。輗的过程呈现了两组纵向次序

关系：首先，是数列的等差：１—４—６—８；其次，是政治组织 ／身份的结构：君—卿—大夫—士—百官；但还
有更重要的横向类别的关系：君臣、贵贱、上下。纵向的序列原则与横向的类别原则交织构成了輗礼的内涵，

在尸礼中通过尸輗鬼神之余、众人再輗尸之余，祭品的流动以及 “輗”的仪式反复确认了 “被祭者 （鬼

神）—尸—祭祀者”三者的关系，并以此彰显出身份的次序，从而，尸礼不仅是祭祀之仪式，而是蕴含了政

治之秩序，所以 《祭统》才说 “可以观政矣”。

因此，在儒学的论域中，尸祭仪式并非只是子孙与先祖之间简单的仪式形式，更起到了对人伦秩序进行

安排的作用。虽然尸祭仪式的本源是孝子孝顺父母之情的自然延续，但这并不意味着仅有孝子的情感和尽心

侍奉的行为就足够，立尸等的仪式安排都要依照君臣、夫妇、父子等伦理关系进行展开，所有参与其中的人

的情感和行为无一不与其伦理身份地位相吻合，君、夫人、卿大夫、命妇要根据其身份和关系紧密地合作，

才能让鬼神 “庶或”飨食。由此，尸祭仪式就使得参与其中的人，反复梳理和确认人群之间的人伦关系和政

治秩序。就此而言，“鬼神”并不是外在于家国人伦的宗教实体，而是处在复杂的伦理关系网络之中。在这

个意义上，尸既是连接鬼神与人世的中介，又是组织人伦秩序的关键起点。在尸祭仪式过程中，神人之间、

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各样的伦理关系被不断地确认和强化。

三、神圣的礼仪与 “社会”观念：围绕尸祭仪式的分析

（一）“轻松了”的鬼神信仰与神圣礼仪的心态基础：兼与巫术禁忌论的比较

如前文第一部分第一节所述，很多学者将儒学看做一种 “不够完全的理性化”，这一方面是说儒学是

“理性的”：其原因显而易见，儒学论域中，巫术社会的种种神秘、禁忌、神灵对人的支配或降福降祸等等并

不重要，取而代之以人的理性、道德、和人的积极进取。换句话说，在 “理性化”的理解框架中，随着 “鬼

神”的因素逐步被祛除，此消彼长之下，“人”的意志与理性也经历了一个觉醒与解放的过程；但另一方面，

这种理性又不够完全，没有彻底排除掉 “巫”的要素。如杨庆所评价的：“作为一种经验知识的实体，儒

学的理性尚不够彻底到将世界完全 ‘祛魅’并改造成一套可预测的因果机制。”①

在这种取向之下，对礼仪性质的分析则存在一种明显的张力：儒学论域中的礼不仅有面对鬼神的祭礼，

还有指涉日常生活的葬礼、嘉礼、宾礼等诸多类别的礼仪制度。倘使尚有巫术色彩的祭礼具有神圣性，那么

其他非祭礼的、更加能够体现人之理性的日常生活之礼又如何也具有神圣性呢？

一般来说，巫术禁忌论取向认为日常生活之礼由祭礼扩展而来，即以祭礼为参照，继承改造了祭礼中事

神时的种种仪节，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互动的规范。在扩展的过程中，也同样继承了祭礼本身所具有巫术式

的禁忌性。如李泽厚在 《说巫史传统》中，就对此过程进行了讨论。他认为，礼仪兼具 “道德性”与 “禁忌

性”两项特征：“道德性”是指人与人互相之间有亲疏远近、地位身份的差异，礼仪便相应地对这种有差别

的人群的仪节、举止、互动方式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繁复的区分，这些不同的仪节体现出不同的德目。如一个

人面对其父、其兄、其子、乡里父老等，均有不同的仪节，这些仪节就体现着孝、悌等具体的道德要求②；

“禁忌性”则是说 “礼”因原初用以事神的性质，虽然种种仪节纷繁复杂，却又充满了禁忌的意味，不能违

反，否则便有神灵降祸的危险。这些巫术礼仪逐渐演进，成为人群生活中的种种礼数后，也继承了原有的

“禁忌”性，将 “原巫术活动中的禁忌转成了一整套不可逾越的礼节尺度”③。但这种禁忌性本身则与伦理道

德无关。用李泽厚的话说，礼的禁忌性，是 “超道德”的④。进而，李泽厚将礼仪的禁忌性推进到了行礼之

人的心态层面：因 “禁忌性”并不意味着鬼神能时时刻刻降下灾祸与惩罚，而是使人心中能够产生对鬼神能

够降祸降灾的恐惧，李泽厚称之为 “畏”的 “心态”。当然，鬼神并不只有降下灾祸的能力，亦可以为人群

提供福佑，故人面对鬼神，其心态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卜筮，既是向鬼神求助，则不免需要 “诚心”，既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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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杨庆：《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第 １９１ １９２页。
③④　 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第 ２４、５０、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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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特定的某位鬼神，则难免需要对此鬼神表示忠诚等。诸如此类 “畏敬忠诚”的心态或情感，在与礼的仪节

的 “禁忌性”一起，一内一外，共同构成了礼仪神圣性的基础。孔子改造周代礼乐，在排除 “禁忌性”的同

时，又仍然极力强调 “畏敬”的心理状态，把这种心态 “加以人文化、理性化，并放置在世俗日常生活和人

际关系中”，由此，也为生活和关系本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①

李泽厚的分析确然精彩至极，却仍值得玩味：以逻辑的方式来看，对礼的 “道德性”与 “禁忌性”两

分，实际上就意味着行礼之人的心态结构也被一分为二了：例如子女对父母的情感中，既包含了子女对父母

的 “自然生理的幼年依靠的本能基础”，李泽厚称之为 “自然情感”；亦包含了来源于巫的 “畏敬”，为 “自

然情感”提供了 “某种神圣性”②。显然这种以 “畏敬”为基础的神圣情感，与人内在的或本能的 “自然情

感”相比，并不完全一样，而仍然是源自 “巫”的。在这一意义上，儒学的理性就是不完全的，即使有 “自

然情感”的存在，却仍然缺少内在的把持，这也就意味着，孝、慈、忠、信等儒家所特别强调的伦理道德本

身，是不具有神圣性而可以被反思的。

而从尸祭仪式的案例中来看，儒学论域中的祭礼，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李泽厚乃至韦伯笔下的 “理

性化”的路径。或者说，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绝非以 “祛除巫魅”为前提，二者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恰恰

相反，儒学的礼仪体系，非但没有排除鬼神，反而将之作为一个相当具有终极性的源头。借用牟宗三先生的

论述来说：

儒家并没有把意识全幅贯注在客观的天道之转为上帝上，使其形式地站立起来，由之而展开其教义。在主

观方面也没有把呼求之情使其形式地站立起来。……此两方面在儒家并非没有，他只是把它轻松了。因为儒家

的中心点不落在这里，其重点亦不落在这里。③

在儒学的论域中，鬼神存有，生人也应当侍奉鬼神。但是鬼神之存有、与鬼神的交接、向鬼神祈祷等，

并非个体行为的根本动机；侍奉鬼神的礼仪，完全由鬼神生前与生人的血缘关系所决定———亦即是说，这种

伦理关系实际上与鬼神魂灵或生人形魄的存在形态无关；而礼仪之所以不可违反，绝非源自巫术性的禁忌，

而是在于礼仪本身体现了生人对其亲的 “心”“情”“志”“意”，违反了礼仪即意味着生人没有做好在伦理

关系之内的分内之事，未能 “尽心”。因此，儒家对于鬼神的信仰是牟宗三所说是 “轻松了”，而不是排除

了，或是反过来完全以鬼神作为个体行为的源头。结合尸祭仪式的案例具体来说。

第一，尸祭仪式体现出的是，在儒学论域中，尽管也相信鬼神具有降下福佑或惩罚、影响生人的能力，

但这并不能构成鬼神崇拜的根本动机，之所以有鬼神崇拜，是由于鬼神生前与主祭之人之间的自然的、生理

性关系。进言之，既然主祭者与被祭者之间这种生理性的关系无法改变，那么关系背后的 “孝”的伦理，就

是不容反思的，这种生理性关系也成为礼仪所具有神圣性的根本来源。

第二，从身处祭祀仪式中的、参与者的心态面向来看，祭者与被祭者伦理性关系与彼此之间的自然情感，

就成为仪式最重要的依据。前文关于尸祭仪式的梳理已经证明，对祖先神灵的祭祀过程中，确实有一种所谓

“孝子之志”的、“诚敬”的心态灌注在其中，然则此一 “诚敬”的心态，与对神灵降祸的 “畏惧”完全无

关，而是希冀 “神能来格”，以尽到以子孙的身份对已经为神、不可见不可闻的父祖鬼神进行侍奉和敬养的

渴望与责任。当然，“诚敬”或 “畏敬”的心态之下，行礼之人的表现可以完全相似乃至相同④，都是小心翼

翼，战战兢兢的，但两种心态本身———却差之千里，之所以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只是怕做得不够好，祖先

神灵就不来享用祭品了而已，却无任何惧怕祖先神灵降下灾祸的意思。

第三，尸祭仪式同样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巫术禁忌论视角下的，从侍奉鬼神的祭礼到日常生活的礼仪的扩

展路径，也即行礼之人的心态，并非对鬼神 “畏敬忠诚”之心或李泽厚所谓的 “神圣情感”的延续，而是指

对 “孝子之心”的扩展。宋代儒学家罗泌论尸：“宗庙有尸，以尽孝也。而自天地、社稷、山川、群小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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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②　 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第 ３１、１１１页。
牟宗三：《作为宗教的儒教》，载于 《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８６页。
朱子就曾以 “畏”字来解释 “敬”：“然敬有甚物？只如 ‘畏’字相似”，即是说两种心态下的人举止相类。朱熹：《朱子语类》，黎

敬德编，王星贤点校，第 ２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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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皆有尸，则亦以事父母之心事之也”①，不但宗庙祖先的神灵要以 “孝子之心”事之，日月山川、天神地癨

等在人类学中被看作是 “泛灵论”的诸种神灵，一皆以 “孝子之心”事之；又 《礼记·祭统》：“礼有五经，

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则强调祭礼之所以能够统摄日常生

活之礼的原因，正因为在祭礼中，“孝子之心”是一种没有外在的 （如鬼神的、或情境性的）凭借，而是出

乎于内在的、天性恻怛之不容已的心，日常生活之礼，正是在各种各样的生活情境之下，以 “孝子之心”来

应对而已。②

（二）从人性论角度看 “孝子之志”与儒学的社会观：兼与社会仪式论的比较

如前文第一部分第二节所述，以涂尔干为代表的 “社会仪式论”视角的基本观点是：把社会看作为一种

“先在”，一方面成为宗教、仪式或集体性活动的根本来源，仪式过程即是个体体认社会的过程；另一方面先

在的社会并非外在于个体，而是 “内在”地存在于个体之身，仪式的作用是 “唤醒”“激发”个体身上的集

体意识与社会道德，从而为个体克服凡俗的、自我封闭的、自利趋向在提供力量。从表面上看，社会仪式论

似乎对我们理解儒学礼仪的性质提供了合理的观点，既消解了鬼神在宗教生活中的 “必要性”，一如儒学中

“轻松了”的鬼神信仰，又从社会的角度解释了礼仪及其所承载的集体性道德的神圣性问题。但如果更进一

步，涉及人性论观点的时候，就体现出了社会仪式论取向与儒学关于礼仪认识的根本分别。

涂尔干及其追随者所秉持的 “人的两重性”观点，体现出社会仪式论视角下，存于个体之身的、个体与

社会之间的巨大张力。事实上，社会仪式论始终要处理的，正是个体从一种鲁滨逊式的独立的、缺乏任何社

会关系的个体及其前社会或非社会的生存状态，与处于集体之中的社会状态之间的紧张。但在儒学的论域下，

这种紧张则不存在。原因很简单，从人性论的角度来说，儒学论域中，“处于社会之中”才构成了个体的存

在方式，社会的联结或集体的行动，只是 “处于社会之中”的个体互相之间一次次地通过仪式，对 “社会”

的重复确认。这么说尚嫌抽象，仍以尸祭仪式案例中的 “孝子之心”为例来说明。

第一，尸祭仪式的核心意义或 “孝子之心”，是基于子孙对祖先 （生前）的血缘人伦关系，在孝的情感

的驱动下，对已经成为鬼神的祖先的供养行为。父母生子女，作为一种无法改变的生物事实，儒学正是在这

一事实的基础上来界定人性或 “人何以为人”的。如 《荀子·礼论》“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

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又如 《礼记·郊特牲》“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等说法，尽管儒学中

有类似造物主的 “天地”的 “神”观念，却没有将天或神看作 “人之本”，人之本在于祖，祖是人而非神。③

就个体来说，父母因其 “祖”或者 “本”的地位，不存在与个体之间完全的独立或平等，如父母是个体的

本，个体却不能是父母的本。引申开来，个体的己亲包括父母兄弟姐妹，乃至于家之外的他人，互相之间的

生物身份导致其互相之间也无法完全一致。又 《孟子·滕文公》说：“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这句话也隐

含着另一层至关重要的宗教含义：万物各自生于其本 （父母），是 “天”使之然的，或者说，使个体各生于

其本，正是 “天”生育万物的方式。④ 或者说，天地间万物各有其不同的 “位置”⑤，在人的世界中，个体、

个体之父、个体之母或个体之兄弟，乃至围绕个体所形成的人伦关系网络，非但是自然的，还因 “天之生物

也，使之一本”而具有了神圣的色彩⑥。在儒家著作中，无不体现出个体与个体之间处处有差别，人人各有

其 “位”的特点。这在儒学典籍中随处可见。如 《尚书》“彝伦攸叙”，《孟子·滕文公》“夫物之不齐，物

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万”，《荀子·富国》“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人

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又 《荀子·非相》“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有辨也……人道莫

不有辨，辨莫大于分”等等。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将之概括为 “社会差分论”，个体生而各异，社会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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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⑥

罗泌：《原尸》，《路史》卷四十五，《钦定四库全书》本。

如清儒孙希旦解此条云：“冠、昏、宾客之礼，皆先有其事于外，而后以我之心应之。唯祭则不然，乃由思亲之心先动于中，而后奉

之以礼。”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 １２３６页。
⑤　 周飞舟：《人伦与位育：潘光旦先生的社会学思想及其儒学基础》，《社会学评论》２０１９年第 ４期。
周飞舟：《一本与一体：中国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２０２１年第 ４期。
《中庸》又云：“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尽人事则可以知天敬天，则又将儒家理论的关

注点拉回到人事中，而不用寻求对天或神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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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就在于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分和由此形成的人伦。①

第二，尸祭仪式作为一种孝子对祖先的祭祀，本身是个体的 “私事”，但在儒学 “拟人必于其伦”（《礼

记·曲礼》）的关于人的本质描述中，就成了某种具有普遍性质的 “公共事务”。这正是因为 “人人有其私”，

每个个体都有父母兄弟的人伦网络，每个个体都应有对逝去的祖先的 “尸祭”仪式，由此，礼仪制度建立起

了普遍性：尸祭仪式作为一种表演，其真正能够贯彻下来并取得成功，就在于每个人在尸祭仪式中对自己关

系身份的确认，并按照这种关系身份背后应然的道理来行事。因此，儒学中的礼仪兼具了人类学意义上的参

与者的主观意义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以及社会学意义上的仪式的客观功能 （ｆｕｃｔｉｏｎ）的双重含义：一方面，在内
在的意义向度，礼仪作为一种不同关系的人的行为准则，本身就是关系之中互相之间自然情感的体现；在外

在的功能向度，倘使情感的表达 “不够自然”或不 “合理”，遵循礼仪可起到 “节制人情”之效，引导情感

趋于合理，最终复归 “自然”。由此，儒家的礼仪，一方面体现为基于人伦性的事实所规定的情感应然性；

另一方面，它也成为调适 “人之情”的关键途径。

这也就是第三，礼仪的根本目的，正在于节制 “人之情”，使之趋于 “自然”或者 “中节”、自发合度或

恰如其分的状态。② 从周飞舟对丧服制度的讨论就可以看出来：

就丧服制度而言，它既是基于对人在各种关系、情境下所具有的普遍性情感的认识，又是人们将自己个别

的、具体的情感表达为这种普遍的、一般性情感的制度性安排。……有了这种基于普遍性情感的制度，则人们

具体的、个别的情感表达会被这种制度所规范，情感过厚的人被节制 （这叫做 “节”），而情感淡薄的人被感

发而转厚 （这叫做 “文”），通过节文，使人们的情感表达归于中节。③

《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

道也。”植根于伦理关系，发而 “中节”之情之爱才是善的情感，才是好的德性，才能够育化万物；发而不

能 “中节”的情感，如明明三天不吃不喝就足以表达丧亲之痛，却非要不吃不喝七日才停下 （《礼记·檀

弓》），情感过分的泛滥或情感过分的凉薄，都不是 “中节”，尽管同样源自伦理性的人性，却不能被称作是

善的。由此，儒家学说中的个体践行礼仪的举动，也开启了向内探照心性，孜孜以求自然的明伦之路。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仪式的性质出发，讨论儒学礼仪的社会根源或人性论的根源，希望将对儒学论域中礼仪的分析，

与西方理论中关于仪式的讨论一起，纳入到 “社会性的道德如何成为一种神圣事务”这一宗教社会学或道德

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的框架之中，分析儒学礼仪植根于儒学人性论，承载由人性而生发出的社会性的伦理道德、

并由此获得了神圣性的机制。

基于前文的分析，我们认为儒学论域中的礼仪，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理论中承载社会整全性的 “普遍

个体”的理论方案，这一方案的意义在于，不仅仅提供了一种不同于 “祛魅巫术”，个体道德与主体性从而

兴起的 “理性化”路径，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另一种关于社会团结的普遍人性基础，消泯始终萦绕在社会仪式

论中的 “个体—社会”之间的张力与紧张。具体来说。

在涂尔干的论述中，小规模的传统社会中，社会团结建立在集体意识的基础上，集体意识不同于个体维

度的情感或自利的动机，宗教信仰表达出的道德理想就是集体意识或社会团结的道德理想。因此，仪式的作

用在于使参与其中的人的集体性的道德信仰不断加强，没有宗教仪式，只有世俗日常活动的话，就会使得个

体自利的一面得到伸张，而与作为社会团结基础的道德价值形成疏离。④ 现代社会中，尽管相较于传统社会，

现代道德秩序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变化，但是，现代道德的神圣性本身却仍然存续，通过仪式前往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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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潘光旦：《生物学观点下之孔门社会哲学》，载于 《潘光旦文集》第 ８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 １２８页。
向维：《情感与秩序：以儒家情礼关系为中心的讨论》，《社会学评论》２０２３年 ２期。
周飞舟：《差序格局与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社会》２０１５年第 １期。
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郭忠华、潘华凌译，第 １２７页。吉登斯指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重要性在于，它专
门证明了没有任何集体性的道德信仰不具有 “神圣”的性质，因此，团结的传统形式与现代形式没有中断其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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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机制也没有变化①，因而，现代社会的道德无法不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如杜月指出的，“在社会生

活的常态中越来越闭塞的自我在内部分裂的巨大张力中试图逃离社会的束缚，进而以个体性的现实作为神圣

性的来源”②。

在儒学论域或礼仪制度的理路之下，社会团结的形式或机制，从一开始就绑定在了 “人伦关系”中的人

或 “社会”中的人这一生物性的事实、或所谓的儒学人性论的基础之上。人伦关系由此也具有了普遍历史的

含义，不论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无法否认，换言之，其本身就是 “神圣”的，也就无须通过 “仪式”这

种外在性的行为来 “唤醒”；而儒学礼仪所着重的，不是个体通过仪式去超越孤立的个体从而 “前往”社会，

而是通过仪式，超越不够彻底的贯彻社会，使原本就 “差分”的社会关系得到应然的、中节的、“中庸”的

处置。如梁漱溟先生所说：“孔子最初着眼的，与其说在社会秩序或社会组织，毋宁说是在个人———个人如何

完成他自己；……孝子、慈父……在个人为完成他自己；在社会，则某种组织与秩序亦即由此而得完成。这

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③ 因此，在这一路径下，个体与社会之间就不存在结构性的张力或紧张，个体性的

情感 （“孝子之心”）和社会性道德 （孝）也是统一的。④ 就此来看，儒学仪式，早已将基于物不齐论的人伦

关系作为一种基本依据，作为形塑传统中国家国一体的社会秩序体系和 “文化—心理结构”的底色⑤，在当

下社会中，也仍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社会学视阈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与历史逻辑研究”

（２３＆ＺＤ１７３）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朱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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